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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最新出炉，全面招生中，本次辅导将全部采用视频授课

的形式呈现给广大学员，考生可以随时报名参加学习，由资

深老师讲解，权威专家免费在线答疑，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可随时通过答疑室留言与专家探讨学习。欲报从速！ 广

州市2009年上半年办理自学考试申请毕业登记和毕业初审工

作将于6月15－20日进行，考生届时登陆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

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网址：http://www.stegd.edu.cn/selfec）

可自行办理申请毕业登记。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办理时

间 1、毕业登记：6月1519日考生个人上网申请毕业登记。 2

、广州市各区、县级市招考办办理毕业初审日期安排表（附

件一）。 百考试题自考站，你的自考专家！ 二、申请毕业必

须具备的条件 1、必考课程成绩全部合格； 2、选考课程达到

最低的学分或门数要求； 3、本科专业毕业生加考课程达到

最低的学分或门数要求； 4、实践环节考核或毕业论文成绩

与所选的毕业专业、主考学校相一致； 5、如有违规记录，

已达到推迟毕业的年限； 6、未办理过该专业的毕业证书。 

三、毕业登记和毕业初审的步骤 （一）毕业登记 考生凭准考

证号和在电子摄像或预报名时设置的密码登陆广东省自学考

试管理系统，忘记密码的考生可自行在网上输入准考证号和

身份证号设置新密码一次，第二次忘记密码的考生须凭身份

证、准考证到区、县级市考办设置新密码。 1、确认信息 （1

）考生在办理毕业登记前须登录系统确认自己的姓名、性别



、身份证号、电子相片和各科成绩等数据，上述数据准确无

误后方可申请毕业登记。 （2）考生办理毕业登记前必须在

系统中确认籍贯、民族、最后学历、职业、工作单位、联系

电话等数据，如数据有误，可用“基本信息维护”功能自行

修改。 2、提交毕业申请 考生应根据所在区、县级市招考办

安排办理毕业初审的具体日期前登录系统，通过毕业管理模

块中的毕业申请功能提交毕业申请。 3、打印资料 申请成功

的考生打印一式两份双面的《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

生登记表》（以下简称《毕业生登记表》）。打印时必须使

用激光打印机和80g／m2（或以上）的A4复印纸打印，注意

在打印前做好打印设置（即在菜单文件项中的页面设置将页

眉和页脚两项清空，上、下、左、右页边距设置为2cm2.5cm

）。考生如无法按要求打印的，可到办理毕业登记的招考办

打印《毕业生登记表》。 考生必须认真校对《毕业生登记表

》正面的各项内容，然后在背面的有关栏目如实填写个人简

历，并到单位或所在街道办事处签署意见和加盖印章。 【上

网申请毕业详细办理方法请参阅《自学考试开考方式为面向

社会的考生申请毕业须知》（附件二）】 考生上网成功申请

毕业并按上述第2点要求完成后，到选定的区、县级市招考办

办理地点进行毕业初审。 （二）毕业初审程序 验核－领表－

交费－交表。 1、验核 考生到招考办办理毕业初审必须携带

以下材料： （1）《准考证》、《身份证》的原件及其复印

件（两证应复印在同一张A4 纸上）。 （2） 经校对正确并到

单位或所在街道办事处签署意见和加盖印章的《毕业生登记

表》一式两份。 （3）申请本科毕业的考生，须提供①专科

（或以上）毕业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②若毕业证书非由广



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还须提交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

证中心出具的《学历鉴定证明》的正本及复印件（考生应提

前一个月以上持毕业证书原件前往办理，地址：广州市农林

下路72号二楼，联系电话：02037626990、37627335）

。37629511 （4）自备符合规格的小信封一个（填写好本人通

信地址，并贴足邮资，信封的左下角要注明准考证号、申请

毕业的专业名称、专业代码和学历层次，信封用于通知考生

领取毕业证书）。【该项按各区、县级市招考办具体要求执

行】 2、领表 毕业初审通过后，领取： （1） 一式两份《毕

业生登记表》（已自行按要求打印表格的考生不需领表）； 

（2）毕业登记的“凭证”； （3）《考生档案袋》一个。 3

、交费 凭考办打印的“凭证”交费，每证30元。 4、交表 凭

交费“收据”和考生办理毕业登记“凭证”上交以下材料： 

（1）经校对正确、已在考生单位或所在街道办事处签署意见

和加盖印章的《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两份（不能交复印件）

； （2）招考办已验核并加盖印章的《准考证》、《身份证

》复印件； （3）申请本科毕业还须上交招考办已验核并加

盖印章的 ① 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的复印件； ② 《学历

鉴定证明》的复印件。（取得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

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的考生无须提交《学历鉴定证明》

。） （4） 按要求已填写好有关信息符合规格的小信封一个

（以各区县考办要求为准）。[该项按各区、县级市招考办具

体要求执行] （5）《考生档案袋》一个（考生应准确填写袋

面上的各栏目）。 请考生注意：（1）区、县级市招考办只

是对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考生是否符合毕业条件由省

考办负责审核批复。（2）如不按要求上交《毕业生登记表》



和相关材料而造成延误申请毕业的，一律推迟到下一次办理

。（3）申请毕业的审核结果一般在登记4个月后发信通知，

届时可上广州招考网（www.gzzk.com.cn） 查阅毕业证书发放

安排。 （4）考生申请毕业后，可先复印《毕业生登记表》

留存，如急需开具学历证明的，请参照《办理学历证明须知

》。 附件： 广州市各区、县级市招考办办理毕业初审日期安

排表区、县级市日 期办 理 地 点联系电话荔湾区6月1920日龙

津东路822号之一侨光财经专修学院81872509越秀区6月1920日

龟岗大马路德安路1号成教大楼14楼87678002海珠区6月1819日

同福东路486号一楼办事大厅84472554天河区6月1720日天府

路1号天河区政府4号楼二楼2002室38622793白云区6月1920日

白云大道南383号白云区教育局86367165黄埔区6月1819日黄埔

区大沙东32O号（黄埔区党校内）82390026番禺区6月1819日

市桥街清河东路319号区政府东副楼50284641646花都区6

月1819日新华街公益大道区政府综合大楼7楼36898748萝岗区6

月1819日广州开发区志诚大道303号管委会大楼一楼西座112

室82111495增城市6月1819日荔城街挂绿街招生办三

楼82712867从化市6月1819日街口街西宁东路25号教育局

内87930461说明：1、毕业初审办公时间：上午8：30--11：30 

下午14：30--17：00 。2、独立办班、高职高专沟通班、面向

农村和中英合作专业的考生（由办班单位集中收表、发证的

考生）毕业登记办理办法另文通知。自学考试开考方式为面

向社会的考生申请毕业须知 一、考生必须完成参加专业考试

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和实践考核且成绩合格，经有关单

位鉴定思想品德合格和课程免考、转考、课程顶替符合规定

，才能办理申请毕业手续。凡达到毕业要求的应考者，应在



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办理毕业登记的有关手续；逾期办理者，

只能在下一次办理。 二。办理日期： 上半年：6月15－20日 

下半年：12月15－20日 （因各区、县级市申请毕业的人数和

工作安排不同，具体办理毕业申请的安排请查阅当次毕业登

记的有关通知。） 申请上半年毕业的考生，必须在5月1日前

办妥转考、免考、考籍（含身份证号升位）更正手续；申请

下半年毕业的考生，必须在11月1日前办妥转考、免考、考籍

（含身份证号升位）更正手续。 三、具体办理的步骤如下：

1.考生登录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简称“系统”，网址

：http://www.stegd.edu.cn/selfec），通过系统中的毕业管理模

块的毕业申请功能提交毕业申请。申请成功的考生使用激光

打印机和80g/m2或以上的A4打印纸打印一式两份《毕业生登

记表》，必须校对登记表正面的各项内容，如实填写登记表

背面的相关栏目，到单位或街道办事处填写思想品德鉴定栏

并加盖单位印章。 2、考生满足下列条件可以申请毕业： （1

）必考课成绩全部合格； （2）选考课达到最低要求科目数

； （3）申请本科毕业时加考课达到最低要求科目数； （4）

考生的实践课、论文成绩须与所选的毕业专业、主考学校相

一致； （5）如有违纪记录，已达到推迟毕业年限； （6）未

办理过该专业的毕业证书。 申请本科毕业的考生在选择加考

条件时必须根据自己专科的毕业专业和《报考必读》中相应

专业的加考规定，如实选择加考的类别。如果选择的加考类

别与专科的毕业专业不符，系统将不能正确进行毕业预测，

影响顺利毕业。 考生选择的毕业主考院校必须是考生实践课

和论文的考核学校。例如考生的实践课和论文是由A学校的B

专业考核的，该考生在申请B专业毕业时，须选择A学校作为



主考学校。 已办毕业、转出外省、被合并到另一准考证号的

成绩不能直接用于办理毕业。 考生在网上进行毕业预测时，

管理系统自动进行新旧课程顶替，并判断是否满足毕业条件

。如满足毕业条件，可以成功提交毕业申请。如不满足毕业

条件，系统提示为何不满足毕业条件。考生如果认为通过自

行选择课程顶替可以满足毕业条件，可以进入“手工判断毕

业”页面。 考生进入“手工判断毕业”页面可自行选择课程

顶替关系，只有当必考课全部通过才可以选择选考课顶替关

系，只有选考课全部通过才可以选择加考课顶替关系。当必

考课、选考课、加考课都通过，考生可以成功提交毕业申请

。手工选择课程顶替关系的方法见页面上的“帮助”。 3.在

规定的时间到相关的区、县级市考办提交下列材料和缴交手

续费确认： ①广东省自学考试准考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所有复印件应使用A4复印纸） ②经校对正确并加盖了单位

或街道办事处印章的《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两份； ③申请本

科毕业的考生须提供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的原件及复印

件。若持非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国民教育系列专（

本）科毕业证书的考生还须提交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

出具的《学历鉴定证明》的正本及复印件。（应提前一个月

以上持毕业证书原件到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办理学历

鉴定。地点：农林下路72号二楼。电话：37626990、37627335

）。 4.区、县级市考办收集考生的材料和毕业生审定费后，

打印《考生办理毕业登记手续凭证》交考生，然后将考生申

请材料和《毕业生名单》统一集中交地级市考办； 5.地级市

考办根据各区、县级市考办提交的考生材料和考生的毕业申

请，对申请毕业的考生进行初审，初审后向省考办递交《毕



业生名单》和有关材料。 四、办理地点： 1、广州市考生（

面向社会个人报名报考的）回所在地的区、县级市招生考试

办公室指定的地点办理。 2、独立办班、面向农村专业的考

生（由办班单位集中收表、发证的考生）到广州市招生考试

委员会办公室（建设六马路十六号）三楼对外办公大厅或到

各区、县级市招考办进行集体办理。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编辑

推荐： 09年4月全国各地自考成绩查询汇总 09年下半年各省

市自考报名时间 2009年4月自考试题上线 09年4月自考冲刺专

题 09年全国地自考专业调整信息汇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